
9、导师遴选 

（1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和重新认定工作流程 

 

 

 

 

  

聘任对象：首次申报硕导人员

和在新学科专业申报硕导的

现有硕士生导师或博士生导

申请人到研究生院教师服务系统，完善导师申

请和重新认定相关信息并打印材料 

上报研究生院并在本单位网络上将合格人员名

单及其材料公示一个月 

提交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表决，上报研究生

院并在本单位网络上将合格人员名单及其材料

公示一个月 

重新认定对象：原先已担

任或兼任的学科专业（每

4-5 年认定一次） 



（2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和重新认定工作流程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聘任对象：首次申报博导人员

和在新学科专业申报博导的

现有博士生导师（一年一次） 

学院组织召开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会议，首次

在新的学科申报博导教师需进行答辩，答辩通

过者报学位评定分委会审核 

学位办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合格材料送校外

同行专家通讯评议（仅限首次担任博士研究生

指导教师的人员），合格者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

会审批，审批通过者由学校发文公布。 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

和表决，将审核通过者申报材料在本单位网络

公示一个月，同时报送学位办公室 

重新认定对象：原先已担

任或兼任的学科专业（每

4-5年认定一次） 


